
 

证券代码：002123        证券简称：梦网集团         公告编号：2020-050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风新天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一、协议签署概况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梦网集团”）近日

与华风新天信息技术（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风新天”）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真诚

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为把握国家对 5G 应用和民生服务高度重视的良好机遇，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公司与华风新天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风新天信息技术（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振兴路 2 号院 2 号楼 8 层 2811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晓江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摄制；工程设计；互联网信息服务；气

象数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计算机系统服务；经济贸易咨询；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通讯器材、文化用品、日用

品、仪器仪表、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妆品、木制品、塑料制品、玻璃制品；计算机系统集成；

数据处理（仅限 PUE 值在 1.5 以下）；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市场调查；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礼仪服务。（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工程设计、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摄制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华风新天成立于 2017 年 9 月，是华风气象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风集团”）旗下整合优质资源全力扶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华风

集团是中国气象局直属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气象局公众服务的核心单位。华风

新天依托华风集团资源，拥有国内顶级气象专家、超级计算机系统、丰富的气象

信息资源以及高精尖的气象预报工具，是一家专注于气象产品、数据研发及互联

网领域相关应用的专业化公司。  

 

三、协议主要内容 

1、双方同意就气象信息服务在云通信、云计算及物联网等领域的需求和应

用，进行产品与技术、解决方案与应用创新、市场联合营销与拓展等全方位的交

流与合作，具体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华风新天与梦网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梦网科技”）开展云通信服务领域的深度合作，在气象信息基于 5G 消息

的应用方面，双方互为唯一战略合作伙伴：a. 在华风新天及各地气象局已有的

业务规模基础上，通过合作运营持续做大气象短信服务的用户规模和业务规模；

b. 共同探索气象富信（即 5G 消息标准版）服务模式，将气象短信逐步升级为

5G 消息标准版并基于气象富信的流量联合开展后向广告运营，创新商业模式。

未来 3 年，双方合作实现年度气象富信业务规模超过百亿条，占比气象短信业务

量的 30%以上；c. 基于梦网科技企业服务号产品已覆盖的超过 6 亿台手机终端，

结合双方的大数据资源实现内容交互和服务推荐的精准化，共同挖掘商业潜力；



 

d. 华风新天授权梦网科技开发气象信息服务相关的短信小程序（chatbot），并

对接与三大运营商的合作。双方针对气象信息的 5G 消息应用开展联合运营。 

（2）华风新天与梦网集团全资子公司鞍山市云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鞍山云数”）开展 CDN 及边缘计算领域的深度合作。鞍山云数将根据需

求，协助华风新天及各地气象局在全国部署和建设计算节点，包括传输网络、接

入网络建设，IDC 机房选址引入租用等，推动气象系统业务上云，并面向 5G 时

代开展边缘计算的应用探索。 

（3）华风新天与梦网集团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梦网物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梦网物联”）开展气象信息在重点行业应用的深度合作，梦网物联将挖

掘智慧城市、智慧农业等重点行业的场景化需求，联合华风新天共同探索行业化、

精细化气象信息内容服务，双方共享商业收益。 

双方将根据实际需求针对上述业务合作内容签订具体的业务合作协议。 

2．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3 年。

协议期满，经双方同意，可延期或重新签订协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手机短信气象服务直接面向社会和广大公众，是公共气象服务和防灾减灾的

重要手段，手机短信能够及时、准确、快捷地为公众提供气象信息和向社会发布

气象灾害警报，使手机短信气象服务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发挥出极大地作用

和效益。华风气象传媒集团作为中国气象局直属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气象局公

众服务的核心单位，承担着国家级气象灾害预警预报媒体发布、媒体公众气象服

务、气象影视科普宣传等职责。华风新天依托华风集团资源，拥有国内顶级气象

专家、超级计算机系统、丰富的气象信息资源以及高精尖的气象预报工具，代表

中国气象局为公众、企业及行业提供气象信息服务的业务基础。 

梦网集团的企业云通信平台，通过“消息云、终端云、视讯云、物联云”为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云通信服务。本次通过与华风新天合作，将有助于公司云通

信产品布局气象信息服务领域，极大推动公司在民生服务领域市场发展。一方面

通过华风新天及各省气象局已有的业务规模基础上做大气象短信服务的业务规

模，另一方面双方共同通过富媒体消息、企业服务号、短信小程序（chatbot）等



 

5G 消息 SaaS 服务的模式创新业务形态和商业模式，丰富气象内容、提升基层气

象防灾减灾工作的监测能力、应急能力。有助于为公众、企业及行业提供创造更

大的综合效益，创建一个全新的全国气象部门共有的气象消息服务窗口。 

此外，结合 5G 消息发展来看，未来气象消息服务领域的场景化应用将会越

来越丰富，基于消息入口的交互占比将不断提高，以“消息连接”为核心的云计

算、大数据及 AI 将深度融合，各地气象局 7.8 万个气象信息服务站存在海量的

数据承载需求。本次合作将促进公司在面向 5G 时代开展边缘计算的应用探索，

推动气象系统业务上云。 

 

五、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谨慎判断。 

 

六、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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